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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卡上傳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檢驗結果作業 

壹、 依據 

(一)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1 年 6月 30日肺中

指字第 1113700363 號函(副本)。 

(二)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1年 5月 11日疾管檢驗字 1111300415

號函。 

貳、 目的 

(一) 提供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之通報機制

使用。 

(二) 為本署協助疾病管制署辦理「公費支付 COVID-19檢驗費用」申報

及核付作業之給付依據。 

參、 上傳作業 

(一) 提醒健保卡上傳檢驗結果為正式通報管道，資料送出即視為正式

通報，請勿任意以測試資測試通報功能。 

(二) 如遇有通報相關問題，請洽 NIDRS 客服詢問(電話 02-23959825 分

機 3200)或客服信箱(cdcnidrs@cdc.gov.tw)。 

(三) 檢驗結果上傳：採檢或確認結果時，應確認民眾身分及基本資

料，以確保後續作業資料正確運用。 

1. 本資料不須登錄健保卡(不寫卡)，上傳之資料格式(A01)一律

採：「2-異常上傳」，異常就醫序號限用： 

‒ 健保身分：CV19 

‒ 無健保身分：FORE 

2. 檢驗結果資料之上傳，診療項目代號(A73)包含： 

‒ PCR陽性代號：PCRP-COVID19 

‒ PCR陰性代號：PCRN-COVID19 

‒ 抗原快篩陽性(由醫事人員執行)代號：FSTP-COVID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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‒ 抗原快篩陰性(由醫事人員執行)代號：FSTN-COVID19 

‒ 居家快篩陽性(經醫師確認)代號：HSTP-COVID19 

‒ 家用 PCR陽性(經醫師確認)代號：HPCP-COVID19 

‒ PCR陽性(由醫事人員執行)重複感染代號：RPCRPCOVID19 

‒ 抗原快篩陽性(由醫事人員執行) 重複感染代號：

RFSTPCOVID19 

‒ 居家快篩陽性(經醫師確認)重複感染代號：RHSTPCOVID19 

‒ 家用 PCR陽性(經醫師確認)重複感染代號：RHPCPCOVID19 

3. 異常就醫序號「CV19」或「FORE」之上傳，僅限本檢驗結果

上傳之診療項目代號(A73)：PCRP-COVID19、PCRN-

COVID19、FSTP-COVID19、FSTN-COVID19、HSTP-

COVID19、HPCP-COVID19、RPCRPCOVID19、RFSTPCOVID19、

RHSTPCOVID19、RHPCPCOVID19。 

4. 同時提供醫療服務(如遠距診療、照護服務、口服抗病毒藥、確

診通報費用等)，須以另一筆就醫資料上傳，並依就醫相關程序

健保卡登錄及上傳。 

5. 自費由醫事人員執行抗原快篩或核酸採檢之檢驗結果，於該筆

資料上傳時，診療部位(A74)填入「PAY」，公費則為「空值」，

惟檢驗結果為陰性，需由民眾同意後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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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結果 
診療項目代號

(A73) 

補卡註記

(A19) 

診療部位

(A74) 
健保署 IC卡上傳 

公費快篩 
陽性+ 

FSTP-COVID19 

RFSTPCOVID19 1-正常卡 
空值 V 

陰性- FSTN-COVID19 空值 V 

自費快篩 

陽性+ 
FSTP-COVID19 

RFSTPCOVID19 
1-正常卡 

PAY V 

陰性- FSTN-COVID19 PAY 
同意者上傳            

不同意者不傳 

公費 PCR 
陽性+ 

PCRP-COVID19 

RPCRPCOVID19 2-補卡 
空值 V 

陰性- PCRN-COVID19 空值 V 

自費 PCR 

陽性+ 
PCRP-COVID19 

RPCRPCOVID19 
2-補卡 PAY V 

陰性- PCRN-COVID19 2-補卡 PAY 
同意者上傳            

不同意者不傳 

居家快篩陽性 

(經醫師確認) 

HSTP-COVID19 

RHSTPCOVID19 
2-補卡 空值 V 

家用 PCR陽性 

(經醫師確認) 

HPCP-COVID19 

RHPCPCOVID19 
2-補卡 空值 V 

6. 社區快篩站之醫療院所可將快篩結果攜回院所再進行上傳，

PCR 檢驗報告因無法於採檢當日產出，故於報告產出當日上

傳。 

院所於上傳 COVID-19之 PCR或快篩結果，主、次診斷欄位可

為空值。 

7.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「確診個案自

主回報疫調系統」111年 5月 1日上線，當各醫事服務機構以

「健保卡資料上傳作業」上傳 COVID-19檢驗結果，應於該筆上

傳資料之欄位 ID_A75(用法)欄(長度 18)，填上民眾之聯絡電

話，併同相關資料一併上傳，作業說明如下： 

‒ 診療項目代號(A73)為 PCRP-COVID19、PCRN-

COVID19、FSTP-COVID19、HSTP-COVID19、HPCP-

COVID19、RPCRPCOVID19、RFSTPCOVID19、



111.5.31 健保醫字第 1110661296 號函附件 
111.7.5 健保醫字第 1110661834 號函附件 

4 

 

RHSTPCOVID19、RHPCPCOVID19任一時，【用法( A75 )】為

必填，欄位格式屬性，其內容組成僅限半形之「數字」、

「#」及「+」。 

‒ 身分不明之民眾 (如路倒、遊民等) 無電話時，請以採檢

之醫事服務機構聯絡電話填入。 

‒ 診療項目代號(A73)為 FSTN-COVID19時，不檢核 A75為

必填。 

‒ 電話內容填寫之詳細規則說明及範例如下： 

項目 號碼範例 規則說明 

國內市話 023456**** ✓ 內容必須包含區域號碼(即內容以「0」開頭；若

以「09」開頭，則以國內行動電話規則判別)。 

✓ 若含分機，則須以「#」區隔市話及分機。 

✓ 內容長度至少 9碼。 
國內市話含

分機 

029876****#

1234 

國內行動電

話 
091234**** 

✓ 內容為「09」開頭。 

✓ 內容長度限 10碼數字。 

國際電話格

式 

+88691234**

** 

✓ 內容必須以「+」開頭，之後內容組成皆為數字。 

✓ 內容長度介於 4至 16碼之間。 

肆、 上傳範例(含錯誤更正方式) 

(一) 核酸檢驗：PCRP-COVID19、PCRN-COVID19，可由採檢機構或

檢驗機構擇一單位上傳。(RPCRPCOVID19 比照) 

(二) 抗原快篩：FSTP-COVID19、FSTN-COVID19。(RFSTPCOVID19 比

照) 

(三) 居家快篩：HSTP-COVID19。( RHSTPCOVID19、HPCP-COVID19、

RHPCPCOVID19 比照) 

伍、 其他 

本署協助疾病管制署辦理「公費支付 COVID-19 檢驗費用」申報及核付

作業之醫令代碼 E5002C、E5003C、E5004C、E5005C，不需上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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